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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EC73-2025-0003

湖医保发〔2025〕13号

湖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深化医疗服务
价格改革试点首轮动态调整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医疗保障局，各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国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试点工作部署，按照国

家医疗保障局等八部门《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》、《浙

江省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、《浙江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公布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首轮动态调整方案的通知》

等精神，形成我市改革试点首轮动态调整方案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。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

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、以临床价值为导

向、以医疗事业发展规律为遵循，强化公立医疗机构公益属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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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价格合理补偿功能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，促进医疗服

务创新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、有效率、能负担的医疗

卫生服务。按照国家改革试点要求，我市按省局建立“总量调控、

项目管理、分类形成、梯次定价、动态调整、综合治理”管理体

系开展改革，加强医疗服务价格规范管理，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

序推进。

二、主要内容。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，不断深化我市

医疗服务价格改革，全力配合做好我省价格改革试点工作，落地

执行国家立项指南，启动我市首轮调价工作，本次我市调价提高

体现医疗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，降低设备物耗为主的项目价

格，共调整 1414项医疗服务价格（附件），其中产科、护理类为

立项指南落地项目，按《湖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产科、护理

等 2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全

市公立医疗机构按以上规定执行。调整价格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，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，按相关规定落实。

三、保障措施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

强、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工作。各区县医保局认真做好政策解读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密切监测价格调整项目服务量变化，对服务

量出现异常增减的要及时分析原因并督导执行，政策执行过程中

出现新问题、新情况，应及时报告。各区县医保经办机构要及时

完成信息系统更新，确保群众医疗费用即时结算。各级公立医疗

机构要高度重视试点首轮动态调整落地执行工作，指派专人点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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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做好统筹协调，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护及价格信息公示等

相关工作，第一时间做好患者沟通解释工作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

确保改革平稳运行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10月 15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湖州市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首轮动态调整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表》

湖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5年 10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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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医保局。

湖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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